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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3) 862/13-14 號文件  
 
 

立法會  
 

會議紀要  
 

第 33號  
  

 
在 2014年 6月 25日星期三上午 11時正及  

2014年 6月 26日星期四上午 9時正舉行的會議的紀要  
  

 
 

出席名單  
 
出席議員及政府官員和列席秘書名單載列於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提交呈請書 

 
胡志偉議員及莫乃光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20條的規定向本會提交
載列於議程內的呈請書。在胡志偉議員提交該呈請書後，莫乃光議員

即時起立，並要求將呈請書交付專責委員會處理。由於有 21位議員
起立支持該項要求，主席按照《議事規則》第 20(6)條的規定將呈請書
交付專責委員會處理。  
 
 
提交文件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21(2)條的規定提交：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 2014年高等法院規則 (修訂 )規則》  
(於 2014年 6月 20日刊登憲報 ) 

 9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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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件 

 

1. 第 107號  ─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2013-14年報  
(於 2014年 6月 25日發表 ) 
 

2. 第 108號  ─ 投資者教育中心  
2013-14年報  
(於 2014年 6月 25日發表 ) 
 

3. 第 109號  ─ 香港機場管理局  
2013/14年報  
(於 2014年 6月 25日發表 ) 
 

4. 《 2014年稅務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於 2014年 6月 23日發表 ) 

 
 
質詢  
 
議員提出 6項載列於議程內的口頭質詢 (即第一至第六項質詢 )，並由
政府官員作出口頭答覆。  
 
載列於議程內第七至第二十二項質詢的書面答覆已於席上提交。  
 
 
法案  
 
首讀及二讀  
 
─ 《 2014年 證券及 期貨及 公 司法 例

(無紙證券市場修訂 )條例草案》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 《2014年性別歧視 (修訂 )條例草案》 
 

：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 《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  ：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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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按照《議事規則》第 53(3)條的規定受命
安排二讀後，政府官員分別動議二讀有關的條例草案。代理主席就二讀

有關的條例草案分別提出待議議題，並按照《議事規則》第 54(4)條的
規定將條例草案交付內務委員會處理。條例草案的辯論中止待續。  
 
恢復二讀辯論、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及三讀  
 
─ 《 2014年稅務 (修訂 )條例草案》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恢復辯論經於 2014年 5月 7日動議的上述條例草案二讀議案。在議員
及政府官員分別發言後，主席把二讀條例草案的議題付諸表決，議題

獲得通過 (點名表決的詳情載列於附錄 1)。條例草案經過二讀，並付
委予全體委員會審議。  
 
本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審議條例草案。第1至7條納入條例草案
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獲得通過 (點名表決的詳情載列於
附錄2)。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政府官員報告條例草案無經修正已

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根據《議事規則》第59條的規定，條例草案
受命進行三讀。三讀條例草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獲得通過

(點名表決的詳情載列於附錄 3)。條例草案經過三讀並獲得通過。  
 
 
議員議案  
 
“六四事件 ”的議案  
 
李卓人議員動議載列於議程內的議案。主席就議案提出待議議題。

在議員發言後，議案的議題付諸表決。議案被否決 (點名表決的詳情
載列於附錄 4)。  
 
(會議於 2014年 6月 25日晚上 9時 53分暫停，並於 2014年 6月 26日上午
9時恢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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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 ‘未來基金 ’以建立綜合退休保障制度 ”的議案  
 
黃國健議員在發言後不動議有關議案。  
 
 
下次會議  
 
主席宣布本會將在 2014年 7月 2日上午 11時正舉行下次會議。  
 
本會在 2014年 6月 26日上午 9時24分休會。  
 
 

立法會主席  
 
 
 
 
 

(曾鈺成 ) 
 
 
香港  
立法會會議廳  
 
 
2014年 9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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